
廉州清代民居四合院

廉州古镇，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不少文人骚客曾涉足于此，名胜古迹较多，

文化积淀深厚，至今仍保存着较多的清代民居四合院。清代民居与明代民居，有

明显区别。两者虽同属砖木结构，但明代民居、除了使用青砖蓝瓦之外，木材是

主要建筑材料，结构也不尽相同。明代民居主要是框架结构（俗称衬扇屋）。清

代民居四合院，则是砖主木次，青砖到顶，只有檀条和椽子（即桁条桷子），门

窗才用木料。清代普通四合院，只是两进三开间，一进为大门、二进为厅堂，两

旁为耳房，大门与厅堂有天井、三进两旁为厢房。富裕之家则建三进或四进，规

模较大。

廉州最大的四合院，首推廉州青云路一巷的林公馆。该四合院为四进五开间，

三个大天井，西面有一花厅，也是两进五开间，总面积约 4800 平方米。林公馆

坐北向南。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为举人林苑生所建。该宅第一进为

大门，大门内三米处为中门。第二进为三厅，第三进为二厅，第四进为上厅（祖

厅），上厅有神台、祀林氏祖先神位，后有公背房。每进均为五间、每进大厅两

旁为耳房和侧房，每进之间有天井，天井两旁均各有两个厢房。每个大厅廊庑相

连。其西侧花厅一座，也为两进五开间。是接待官员、贵宾之所。该宅大门前，

有空地一幅约 125 平方米，门前有一照壁，两旁各有旗杆，各旗杆基座均有两块

1米多高 30 公分宽的石板（俗称旗杆夹）上刻“大清同治庚午科顺天乡试举人林”

碑文。

林公馆四合院，无雕龙刺凤的工艺，但该宅建筑古朴典雅，情趣盎然。其余

廉州玑屯街的头门楼、中间门楼和下低门楼或高码头等处的王宅的“大夫第”、“光

禄第”等四合院，多为三直三开间建筑。

据史料记载：林苑生字敏立，号翰园，福旺人（今属浦北县），机警有智略，

清同治庚午科顺天乡试举人，由同知加州知府街，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随

冯子材提督克复谅山，保免同知，以知府留广西代理凌云县事，兼护四城府事。

光绪十三年（1887 年），署镇安府，治理卓著，盗贼屏息，曾捐俸建秀峰书院。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5 月，巨匪龙骨木纠集匪徒数千，围攻博白县，博白知

县飞书告急，苑生率乡团星夜驰援，击退土匪，解博白之围。因辛劳过度咯血死

于营中，年 62 岁。广西巡抚黄槐森，粤督谭锺麟奏闻奉旨从优议恤。开复原官

加赠太寺卿衔。


